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浙江梅轮电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轮电梯”或“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钱雪林、钱雪根、钱锦、濮德意回避了本议

案的表决，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独董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已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时，关联董事作了

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

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广西南宁鑫梅轮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20.00   未实际发生 

绍兴柯亚孵化器有限公

司 
800.00 672.43 

基于日常经营及业务

自然发展 

小计 820.00 672.43 -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广西南宁鑫梅轮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5.00   未实际发生 

绍兴柯亚孵化器有限公

司 
200.00 177.67 

基于日常经营及业务

自然发展 
浙江中意针绣有限公司 5.00 3.41 

浙江方略大京科技有限

公司 
6.00 4.69 

小计 216.00 185.77 - 

其他 

广西南宁鑫梅轮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21.13 9.50 

合同已签署，按实际租

赁期间结算 

小计 21.13 9.50 - 

合计 1,057.13 867.7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绍兴柯亚

孵化器有

限公司 

8.00 0.25   177.67 2.50 

基于日常经营

及业务自然发

展 

浙江中意

针绣有限

公司 

6.50 0.21 0.68 3.41 0.11 

浙江方略

大京科技

有限公司 

7.00 0.22 1.46 4.69 0.15 

合计 21.50 0.68 2.14 185.77 2.76 - 

注 1：“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注 2：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绍兴柯亚孵化器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绍兴柯亚孵化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2JQDRFXD 

成立时间 2020-10-09 

注册地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山西村 1 幢 502 室 

注册资本（万元） 1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建 

股权结构 

香港柯亚国际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0.9091%；绍兴柯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4.5455%；浙江锦丽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6364%；

绍兴承锦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0.909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空间服务；科技中介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园区管理服务；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企业

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国内贸

易代理；日用百货销售；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办公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柜台、摊位出租；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

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餐饮管理；

酒店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房屋拆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业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的参股股东浙江锦丽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和董事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法人，基于审慎原则，将绍兴柯亚孵化器有限公司视同为本公司

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 

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具

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二）浙江中意针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中意针绣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712587305C 

成立时间 1999 年 05 月 28 日 

注册地 齐贤镇环镇西路 12 号 

https://www.qcc.com/firm/h0dd1f468cef9bad2ff94d85da083f4d.html
https://www.qcc.com/firm/5f1465ec3fb7bd7b2d4923418681c538.html
https://www.qcc.com/firm/605b46e15caf92ee8b2cbde89bcd668b.html


公司名称 浙江中意针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36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濮德意 

股权结构 
濮德意持股比例 36.9565%；李萍持股比例 51.6304%；戴宏煦持股比例

11.4130%。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床上用品、窗帘、服装、线、纺织装饰

品;纺织品摇粒、拉毛布;数码印花;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特种纺织品制造、电脑刺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董事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 

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具

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浙江方略大京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方略大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7DU7ET0E 

成立时间 2021-12-02 

注册地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步锦路 666 号 

注册资本（万元） 21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濮德意 

股权结构 濮德意持股比例 70.00%；上海方略久越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基础制造装

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控制系统

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

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教学专用仪

器制造；教学专用仪器销售；喷涂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货物进出口；表面功能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 

https://www.qcc.com/pl/p0697ee1c3aa9a44162808fb8ff9ee21.html
https://www.qcc.com/pl/p453ed231e8764f3ea92431dda02af87.html
https://www.qcc.com/pl/p0697ee1c3aa9a44162808fb8ff9ee21.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e2514853e2fe7aa5cef1aaef2b683e.html


该公司是本公司董事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 

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关联交易方的财务状况，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具

备充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的各项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

行，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执行，并根据自愿、公平、平等互利、诚实信

用的原则进行交易；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

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与各关联方间正常、合法的

经济行为，是公司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公司长远发展有着积极

的影响。各项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和市场化的原则，以市场价格

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黄   杰               王   可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